
高 雄 市 中 醫 師 公 會       函 
地址：高雄市鼓山區明華路 251號 5樓 

傳真：(07)5542901 

電話：(07)5525851 

 

受文者：健保醫療院所 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2年 5月 11日 
發文字號：高市中醫(龍)字第 055號 
速別：速件  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 
附件： 函文影本乙份 

主旨：檢送中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高屏區分會辦理「高屏區職災案

件行政分享會」，請 踴躍參加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依據中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高屏區分會112年 5月 09日中執

高屏(龍)第 038號函辦理。 

  二、「高屏區職災案件行政分享會」 

日期：112 年 5 月 30 日(星期二) 
時間：中午 13 時 30 分開始，預計 14 時 30 分結束 
地點：健保署高屏業務組 7 樓第 1 會議室（高雄市前金區中正

四路 259 號 7 樓） 
  三、說明會內容及報名方式請參閱附件中執會函文影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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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高屏區分會（函） 
地    址：高雄市鼓山區明華路 251 號 5 樓 

聯絡電話：(07)5505551 
傳真電話：(07)5542901 
 

受文者：高雄市、大高雄、屏東縣中醫師公會 
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2 年 05 月 09 日 

發文字號：中執高屏(龍)第 038 號 
速別： 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

附件：  

  
主旨：本會依健保署指示辦理「高屏區職災案件行政分享會」，請查照

並轉知所屬會員踴躍參加。 

說明： 
一、「高屏區職災案件行政分享會」 

日期：112 年 5 月 30 日(星期二) 
時間：中午 13 時 30 分開始，預計 14 時 30 分結束 
地點：健保署高屏業務組 7 樓第 1 會議室（高雄市前金區中正

四路 259 號 7 樓） 
※本次分享會採實體及線上會議同步進行。 

二、本次分享會將針對職災案件申報進行說明及提問交流。 
三、本次分享會以院所為單位，請踴躍派醫師或行政人員參加。 
四、請於本年 5 月 26 日前線上填寫報名表單 
    https://reurl.cc/ZXKrMW  
五、分享會 Teams 會議室連線網址：     
    https://reurl.cc/OVZpXg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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